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高自然资规字［2024］3号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随机
 抽查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随机抽查执法事项，深入推进我局日常监管执法中推行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强化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根据《高阳县2024年随机抽查执法事项清单》高双随机办【2024】2号文件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现印发《2024年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附件1： 2024年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
附件2：2024年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随机抽查其他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2024年1月23日
	附件1：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2024年）

	序号
	抽查类别名称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及要求

	29
	公示信息抽查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抽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的通知》第十七条。
	实地检查
	矿业权基本信息、勘查实施方案和开发利用方案执行情况、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情况、费金缴纳情况、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和整改情况。

	30
	测绘行业监督检查
	测绘行业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测绘资质巡查：检查单位是否符合当前测绘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对单位的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等测绘资质情况进行检查。测绘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单位是否有健全的安全生产制度，安全生产制度是否有效执行。测绘质量检查：检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及运行、质量管理职责及落实、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情况。测绘项目备案登记：检查单位是否建立项目合同登记本,是否有测绘管理部门出具的备案登记材料，项目备案登记与项目合同是否对应，备案登记是否及时有效。测绘航空摄影活动：检查测绘航空摄影项目备案登记、空域申请、成果保密等情况。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统：检查是否使用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是否得到批准的检查。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来华测绘：检查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来华测绘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是否在《测绘资质证书》载明的业务范围内进行，是否按照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内容进行，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汇交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是否保证了中方测绘人员全程参与具体测绘活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检查单位是否有不良信用信息，发生的不良信用信息是否录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管理平台。卫星定位导航基准站建设：检查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是否向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备案，导航定位基准站的建设和运行维护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注册测绘师制度的实施：检查单位注册测绘师是否依法进行了注册，是否按要求完成了继续教育。测绘市场的监督：检查单位在测绘市场活动中是否有违法行为，是否在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内从事测绘活动，是否非法转包测绘项目，是否将测绘项目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测绘单位，是否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测绘地理信息统计检查：检查单位是否安排专人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统计工作，是否按期完成统计数据报送工作。

	31
	地质勘查行业监督检查
	对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地勘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地质勘查活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遵守有关地质勘查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情况；质量和安全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地质勘查活动诚实守信情况；信息公示情况；地质勘查活动投诉举报等其他事项；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情况和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情况。

	32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监督检查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城乡规划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随机抽查、实地检查
	检查规划编制单位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注册规划师、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工作场所有无变化，是否符合乙级资质的规定条件。

	33
	地质勘查行业监督检查
	对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地勘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地质勘查活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遵守有关地质勘查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情况；质量和安全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地质勘查活动诚实守信情况；信息公示情况；地质勘查活动投诉举报等其他事项；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情况和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情况。

	34
	海域使用监督检查
	对2023年3月底前省级批准的用海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省、市、县海洋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现场检查、书面核查、系统监视、遥感监控
	是否按照批复的文件要求使用海域；是否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等要求。

	35
	地理信息管理综合检查
	涉密测绘成果使用和地理信息安全保密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十八条。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检查内容：涉密测绘成果使用、安全保密和汇交情况的检查以实地检查为主。通过“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我省2019年至2022年申领测绘成果的单位29家。被检单位特别是电力、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的成果使用单位要对照《2023年河北省地理信息安全及成果使用情况检查评分标准》进行自查自纠，形成书面报告。受自然资源部和外省厅(局)委托，对在国家和省外申领涉密地理信息成果的我省单位一并进行检查。检查要求：周密部署，统筹推进。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积极与本地区被检单位沟通，组织做好自查，配合省厅完成各项检查工作。狠抓关键，务求实效。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狠抓关键环节，积极开展本地区地理信息综合执法检查工作，以查促管、以查促防、以查促改。认真整改，提高成效。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隐患问题，要坚持立行立改、边查边改。对整改不到位和严重违法违规的问题将严肃处理。

	36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监督检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二十二条。
	随机抽查
	采矿权人对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义务落实的情况。

	37
	土地复垦监督检查
	土地复垦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土地复垦条例》第八条；《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

	随机抽查
	市场主体履行土地复垦义务情况。

	144
	对林草种苗生产经营及林草种质资源的监管
	林木良种繁殖材料，主要草种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原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九条。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
	[bookmark: _GoBack]是否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是否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种子质量是否合格。

	145
	对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的监督检查
	调运林草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条。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
	是否按照检疫批准的范围调运森林植物及其产品。

	146
	对林地及林木资源的监管
	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占用林地审核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家林草局2022年第17号公告。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
	查阅许可事项相关材料，现场检查被许可内容实施情况，如建设项目内容等。

	147
	对草原的监管
	矿藏开采、工程建设等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审核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三十八条；《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国家林草局2023年第2号公告。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
	查阅许可事项相关材料，现场检查被许可内容实施情况，如建设项目内容等。

	148
	对风景名胜区的监管
	省级风景名胜区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核准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河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七条。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
	项目建设是否按照批复要求进行建设；是否按照《选址论证报告》拟定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149
	对保护野生植物的监管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批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六条。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
	是否在批准的范围内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150
	对森林草原防火的监督检查
	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用火审批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四条；《草原防火条例》地二十一条。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
	是否按要求野外用火。




	附件2：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随机抽查其他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4年）

	序号
	抽查类别名称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及要求
	备注

	24
	地理信息管理综合检查
	测绘成果汇交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检查内容：测绘成果是否按要求及时、规范汇交。根据被检单位的产值和项目备案情况确定项目数量，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要求确定汇交内容和范围。以被检单位的汇交凭证作为汇交依据，确定其是否及时、规范汇交。检查要求：(一)周密部署，统筹推进。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积极与本地区被检单位沟通，组织做好自查，配合省厅完成各项检查工作。(二)狠抓关键，务求实效。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狠抓关键环节，积极开展本地区地理信息综合执法检查工作，以查促管、以查促防、以查促改。(三)认真整改，提高成效。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隐患问题，要坚持立行立改、边查边改。对整改不到位和严重违法违规的问题将严肃处理。
	县本级无监管主体

	
	
	地图审核通过件内部联合随机抽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地图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检查内容：地图审核通过件的抽查以书面形式开展。主要核查已向社会公开的地图，是否未按照审核要求修改；是否弄虚作假、伪造申请材料骗取地图审核批准文件；是否伪造、冒用地图审核批准文件和审图号；核查是否未在地图的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等。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做好本单位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自查总结，省厅将一并听取各地工作汇报。检查要求：(一)周密部署，统筹推进。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积极与本地区被检单位沟通，组织做好自查，配合省厅完成各项检查工作。(二)狠抓关键，务求实效。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狠抓关键环节，积极开展本地区地理信息综合执法检查工作，以查促管、以查促防、以查促改。(三)认真整改，提高成效。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隐患问题，要坚持立行立改、边查边改。对整改不到位和严重违法违规的问题将严肃处理。
	　




